
附表五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補助企業改善工作環境及促進職場勞工 

       身心健康申請文件自主查核表

應附之

文件

應確認之內容 自我

查核

格式一 1.單面列印 
2.申請單位基本資料是否已填列完整 
3.申請單位大小章是否已用印

格式二 1.單面列印 
2.正本，或與正本相符發票影本是否註明無法提出正本之

原因及加蓋經手人簽章（不重疊黏貼，空間不足時請以

空白A4紙黏貼）

3.負責人或授權代簽人、主辦會計、財產登記保管單位等欄

位，是否已用印

4.金額是否已填（應為發票含稅金額）

格式三 1.單面列印 
2.領款單位基本資料與帳戶資料是否已填完備

3.領款單位、負責人是否已用印

格式四 1.單面列印 
2.申請單位資料是否已填完整並用印

3.申請單位與負責人是否已用印

格式五 工作環境改善與職場勞工身心健康促進活動或措施計畫及

執行成果報告

格式六 臨廠健康服務之執行紀錄

其他證

明資料

或文件

1. 工廠、公司、商業登記或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

2.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

3. 勞保投保人數證明影本

4. 本署委託設置之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或其他相關計畫現場

訪視輔導之建議報告影本、本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委託單位之人因工程改善輔導，或推動安衛家族相

關活動資料

5. 僱用醫護人員之投保資料，或特約醫護人員之契約文件

影本

6. 醫護人員具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五條規定資格之證明文

件影本

7. 撥款帳戶影本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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